
基于历史文献的胡旋舞考证

朱晓峰１ ２

（１ 敦煌研究院　 考古研究所， 甘肃　 敦煌　 ７３６２００；
２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长久以来， 胡旋舞在音乐史和舞蹈史研究中备受关注， 因为胡旋舞及其周边问题的解释对

于今人研究唐代乐舞形式、 传播和使用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但由于文字和图像史料的匮乏， 学界

对于胡旋舞的认识依旧模糊。 本文通过详细查阅和比对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 分析了不同文献对胡旋

舞记载存在出入的原因， 对记载中关于胡旋舞演出服饰的不同引申出胡旋舞使用的场合问题， 另外，

以康国及康国乐的用乐信息推测了为胡旋舞伴奏的乐器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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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旋舞研究自 １９４１ 年石田干之助先生 《 “胡旋舞” 小考》 发轫至今， 历时数十年，
此文可谓胡旋舞研究最重要成果， 其中一些观点直接影响了其后的研究， 如胡旋舞属粟

特乐舞， 主要特征为旋转起舞， 伴奏乐器包含弦乐器等。①之后， 学界主要依据显见的

文献与图像史料对其来源、 族属、 特征等加以考证。 分析现有成果，②文献研究除反复

咀嚼 “舞者立毯上， 旋转如风” 等几条主要记载外， 无甚新意。 图像研究最大的困惑

在于很多类似旋转起舞的古代图像是否可以确定为胡旋舞， 难以定论。 笔者目前对敦煌

壁画中出现疑似胡旋舞图像进行了调查统计，③但单凭图像依然无法给予其全面、 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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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众所周知， 图像研究的基础是文本。 针对先前研究对史料援引铺陈较多， 对比分

析较少， 加之未发现新的史料， 故笔者对唐以降涉及胡旋舞记载的史籍、 典章、 类书以

及诗歌等文献进行重新梳理与分析， 在胡旋舞记录、 进献、 使用、 伴奏乐器等方面得出

了一些新的结论， 以期为后续图像研究夯实文献基础， 以达到胡旋舞研究的正本清源。

一、 文献对胡旋舞详情之解说

（一） 《通典》
《通典》 卷第一百四十六， “胡旋舞” 列于 “四方乐” 之 “西戎五国” 之 “康国

乐” 条：
　 　 康国乐， 工人皁丝布头巾， 绯丝布袍， 锦衿。 舞二人， 绯袄， 锦袖， 绿绫浑裆

袴， 赤皮靴， 白袴帑。 舞急转如风， 俗谓之胡旋。 乐用笛二， 正鼓一， 和鼓一， 铜

钹二。①

按记载， 此时 “胡旋舞” 已位列 “四方乐”， 并与 “清乐” “坐立部伎” 在同卷条

陈， 标志该舞业已正式编入宫廷燕乐体系。 事实上， 无论 “胡旋舞” 最初源自何处，
在唐政府用乐系统中是被编入 “康国乐 （伎） ” 中的， 所以 “康国乐 （伎） ” 的出演

毫无疑问会包含 “胡旋舞”， 而 “康国乐 （伎） ” 的具体使用场合在 《通典》 卷一百

四十四 “乐悬” 中有详细记载：
　 　 凡大燕会， 设十部之伎于庭， 以备华夷： 一曰燕乐伎……十曰康国伎。 （其十

部所用工人、 乐器， 在清乐及四方乐篇中。） 每先奏乐三日， 太乐令宿设悬于庭。
其日， 率工人入居次。 协律郎举麾， 乐作； 仆麾， 乐止。 文舞退， 武舞进。②

既然 “胡旋舞” 被编入 “康国乐 （伎） ”， 说明二者之间密切之关联， 康国之乐

进入中原的时间现有据可查是在北周武帝时期， 而且 《通典》 有两处记载， 第一处为

卷一百四十二 “乐二” 之 “历代沿革下”：
　 　 初， 太祖辅魏之时， 高昌款附， 及得其伎， 教习以备飨宴之礼。 天和六年， 罢

掖庭四夷之乐。 其后， 帝聘皇后于突厥， 得其所获康国、 龟兹等乐， 更杂以高昌之

旧， 并于大司乐习焉。 采用其声， 被于钟石， 取周官制以陈之。③

第二处来自卷第一百四十六 “四方乐”：
周武帝聘突厥女为后， 西域诸国来媵， 于是有龟兹 （至隋， 有西龟兹、 齐龟

兹、 土龟兹凡三部， 开皇中大盛于闾阎）、 疏勒、 安国、 康国之乐。 帝大聚长安胡

儿， 羯人白智通教习， 颇杂以新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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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帝聘突厥阿史那皇后的具体时间在 《周书》 卷九 “列传第一” 中有记载， 即

天和三年 （５６８）：
　 　 武帝阿史那皇后， 突厥木扞可汗俟斤之女……天和三年三月， 后至， 高祖行亲

迎之礼。①

康国在隋之前称为 “康居国”， 《通典》 卷一百九十三 “边防九西戎诸国” 中有详

细介绍， 以下摘引部分：
　 　 康居国， 汉时通焉……至隋时， 谓之康国。 大业中， 遣使朝贡……有大小鼓、
琵琶、 五弦箜篌、 笛……

韦节 《西蕃记》 云： 康国人并善贾……其人好音声……②

尽管记载未提康国遣使朝贡时是否包括乐舞或胡旋舞工， 但其中有一关键因素与胡

旋舞相关， 即 《通典》 转引 《西蕃记》 言康国人 “好音声”， 而且列出康国的流行乐

器。 另外康国与唐朝民间交往频仍， 来唐者中亦有康迺、 康昆仑等乐工。③ 这些都证明

康国人善乐舞的史实以及康国进献胡旋的可能。
（二） 《旧唐书》
关于康国乐和胡旋舞， 《旧唐书》 仅见一处记载且与 《通典》 几乎如出一辙， 其卷

二十九 “志第九” “音乐二” 曰：
　 　 康国乐， 工人皂丝布头巾， 绯丝布袍， 锦领。 舞二人， 绯袄， 锦领袖， 绿绫浑

裆袴， 赤皮靴， 白袴帑。 舞急转如风， 俗谓之胡旋。 乐用笛二， 正鼓一， 和鼓一，
铜拔 （钹） 一。④

二者细微差别在于： 《通典》 所言舞工服饰中的 “锦袖” 到了 《旧唐书》 变为

“锦领袖”； 伴奏乐器铜钹的数量也从 “二” 减至 “一”。
通常， 学界以这条记载作为胡旋舞伴奏乐器之依据， 但按 《隋书》 记载， 此处所

列乐器为康国乐所用乐器应该更准确， 因为 《隋书》 卷十五 “志第十” “音乐下” 有

明确记载：
　 　 康国， 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 得其所获西戎伎， 因其声。 歌曲有戢殿农和

正， 舞曲有贺兰钵鼻始、 末奚波地、 农惠钵鼻始、 前拔地惠地等四曲。 乐器有笛、
正鼓、 加 （和） 鼓、 铜拔 （钹） 等四种， 为一部。 工七人。⑤

两处记载的乐器基本相合， 以 《隋书》 对应 《旧唐书》 行文， 可以看到 “舞急转

如风， 俗谓之胡旋” 这句话应该是 《通典》 为解释康国乐舞蹈之特征而加入的， 之后

８６１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周书》 卷 ９ 《皇后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１ 年， 第 １４３－１４４ 页。
［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 卷 １９３， 第 ５２５４－５２５６ 页。
参见阎万钧 《昭武九姓国及其音乐舞蹈艺术的东传》， 《敦煌学辑刊》 １９８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３２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２９ 《音乐志》，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１０７１ 页。
根据与 《通典》 《旧唐书》 《新唐书》 比对， 引文中 “加鼓” 应为 “和鼓” 的错写。 ［唐］ 魏征等撰 《隋
书》 卷 １５ 《音乐志》，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３ 年， 第 ３７９－３８０ 页。



《旧唐书》 又沿用这一说法。 至于康国乐进入中原的时间、 起因和经过， 两处记载基本

一致， 此处不赘。 对于康国的介绍， 《旧唐书》 与 《通典》 亦略微有区别， 如卷一百九

十八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西戎” 记载：
　 　 人多嗜酒， 好歌舞于道路……

以十二月为岁首……至十一月， 鼓舞乞寒， 以水相泼， 盛为戏乐。①

“好歌舞于道路” “鼓舞乞寒” 同样说明其国人喜好乐舞。
（三） 《新唐书》
《新唐书》 对康国乐、 胡旋舞的记载与 《通典》 《旧唐书》 皆有差异， 这是造成目

前胡旋舞研究结论不一的直接原因， 以下进行详细举证：
《新唐书》 在介绍燕乐各乐部时， 将 “胡旋舞” 与 “康国伎” 分开解说， 而且行

文顺序是 “胡旋舞” 紧接 “高丽伎” 之后， “康国伎” 则列于最后， 这种编排很容易

让人误以为 “胡旋舞” 是 “高丽伎” 所属， 此载于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礼乐十

一”：
　 　 燕乐， 高祖即位， 仍隋制设九部乐……高丽伎， 有弹筝、 搊筝、 凤首箜篌、 卧

箜篌、 竖箜篌……胡旋舞， 舞者立毬上， 旋转如风……康国伎， 有正鼓、 和鼓， 皆

一； 笛、 铜钹， 皆二。 舞者二人。 工人之服皆从其国。②

那么， 为什么能确定 《新唐书》 此段记载是行文顺序的问题， 而不是胡旋舞属

“高丽伎 （乐） ” 呢？ 通常， 学界将 《通典》 中 “乐” 的记载被称为唐代音乐史料之

权舆， 加之其在唐本朝成书， 故出现史料矛盾时， 我们通常取信 《通典》 的记载，③ 因

此 《通典》 关于胡旋舞属 “康国乐” 的说法应该是唐代的原始记载。
其次， 从 “胡旋舞” 一词的构成分析， 其中的 “胡” 应指此一类舞种最初的来源

地或是最早将其发展成舞种的族群， 也就是本文之前分析的康国或康国人。 按学界观

点， “胡” 原指北方民族， 到六朝以后专指西域诸国。 唐代， “胡” 依然指西域各少数

民族国家。④ 当然， 也不排除历史上将高丽一带称为 “东胡” 的先例， 但这一时期通常

是战国至魏晋，⑤ 而且在唐代史料中， 未发现将 “高丽” 称为 “胡” 的记载。 另外，
假设高丽与胡旋当真存在某种联系， 那么唐代文献中不可能没有丝毫的反映。 以前述康

国为例， 《通典》 《旧唐书》 记载均有与胡旋关联的因素， 如康国人善舞、 好音声等，
但查阅 《隋书》 《旧唐书》 《新唐书》 中记载的高丽， 却无与之相关的蛛丝马迹。⑥

当然， 以上仅是普遍层面之推论， 直接证据在 《新唐书》 早已存在， 其卷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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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第二十五” “五行二” 之 “讹言条” 有如下记载：
　 　 天宝后， 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 及寄兴于江湖僧寺。 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

……又有胡旋舞， 本出康居， 以旋转便捷为巧， 时又尚之。①

此记载与 《旧唐书》 《通典》 的记载吻合， 说明胡旋舞来自康国， 之后被编入康国

乐是无疑的。 如此， 我们需要考索 《新唐书》 所谓 “胡旋舞， 舞者立毬上， 旋转如风”
的记载从何而来？ 因为 《新唐书》 成书时间已至北宋， 晚于唐代成书的 《通典》 和五

代成书的 《旧唐书》， 既然早于它的正史不见记载， 宋人又不大可能自创此等说法， 所

以 《新唐书》 的依据极有可能来自其成书前正史之外的其他史料。
（四） 《乐府杂录》
成书于唐末的 《乐府杂录》， 关于 “胡旋” 的记载分别出现在 “舞工” 条和 “俳

优” 条中， 其曰：
　 　 舞工

舞者， 乐之容也。 有大垂手、 小垂手……即有健舞、 软舞、 字舞、 花舞、 马

舞。 健舞曲有稜大、 阿连、 柘枝、 剑器、 胡旋、 胡腾……
俳优

大别有夷部乐， 既有扶南、 高丽、 高昌、 骠国、 龟兹、 康国、 疏勒、 西凉、 安

国， 乐既有单龟头鼓及筝， 蛇皮琵琶……凤头箜篌， 卧箜篌， 其工颇奇巧。 三头

鼓， 铁拍板， 葫芦笙。 舞有骨鹿舞、 胡旋舞， 俱于一小圆毬子上舞。 纵横腾踏， 两

足终不离于毬子上， 其妙如此也。②

“舞工” 条中 “胡旋” 是以健舞曲曲名形式出现， 意即胡旋舞在唐代属宫廷健舞，
而且胡旋舞表演有专用乐曲， 其名同为 《胡旋》。

“俳优” 条按文意， 是将唐代 “夷部乐” 加以大略介绍， 其基本等同 《通典》 所

谓 “四方乐”，③ 但相较 《通典》 《旧唐书》 《新唐书》， 此段文字不够详实且缺乏条理，
如未说明文中所列乐器如单龟头鼓、 筝、 蛇皮琵琶、 凤头箜篌、 卧箜篌、 三头鼓、 铁拍

板、 葫芦笙以及骨鹿舞、 胡旋舞所属的具体乐部。 而且根据叙述所用 “俱” 字看， 骨

鹿舞作为唐代 “夷部” 之舞， 似乎与胡旋舞相类。 当然， 仅根据胡旋舞解说文字， 很

难确定 《新唐书》 依据材料就出自 《乐府杂录》， 但其中包含的信息却是我们无法忽

略的。
第一， 《乐府杂录》 中是 “小圆毬子” 而非 “小圆毯子”， 关于 “毬” “毯” 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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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误问题， 已有彭松、① 柴剑虹②先生分别撰文予以澄清， 即 “毬” 为 “毯” 之讹误，
当是。 但 《新唐书》 记载依然采用 “毬” 而非 “毯” 字， 似乎说明 《新唐书》 的编著

参照了 《乐府杂录》， 所以才将此讹误保留， 而且之后的文献也多采信这一说法， 如

《乐书》 《文献通考》 等。 另外， 与 《乐府杂录》 一样， 《乐书》 也是将 “骨鹿舞” 与

“胡旋舞” 并置叙述的。③

第二， 《乐府杂录》 此段文字中 “胡旋舞” 之前还详细记载了关于 “蛇皮琵琶”
的制作： “蛇皮琵琶， 盖以蛇皮为槽， 厚一寸余， 鳞介具 （焉）， 亦以楸木为面， 其捍

拨以象牙为之， 画其国王骑象， 极精妙也。”④ 这段文字同样出现在 《新唐书》 中且位

于 “胡旋舞” 之前。⑤ 查阅 《通典》 《旧唐书》， 却无关于 “蛇皮琵琶” 的记载， 但

《乐书》 《文献通考》 中均出现 “蛇皮琵琶” 且行文一致，⑥ 此处不再赘引。
第三， 《新唐书》 在记载燕乐各乐部时， 唯独 “高丽乐” 是没有列出所用乐器数量

和舞工人数的，⑦ 这与 《乐府杂录》 记载一致。 反观 《通典》 《旧唐书》， “高丽乐” 却

有明确的乐器数量和舞工人数， 如 《通典》 《旧唐书》 的记载。⑧

据此， 我们认为 《旧唐书》 依据的是 《通典》 说法， 而 《新唐书》 《乐书》 《文献

通考》 关于此段文字的原始记载出自 《乐府杂录》。 以此类推， 胡旋舞所谓 “立毯上

舞” 的最早说法也同样来自 《乐府杂录》。 换句话说， 在 《乐府杂录》 成书之前， 记载

中的胡旋舞仅有 “急转如风” 和 “俗谓胡旋” 两个特征， 而在 《乐府杂录》 中， 段安

节又加入 “立毯上舞” 这一重要特征。
《乐府杂录》 序言曰：
　 　 安节以幼少即好音律， 故得粗晓宫商， 亦以闻见数多， 稍能记忆。 尝见 《教

坊记》， 亦未周详， 以耳目所接， 编成 《乐府杂录》 一卷， 自念浅拙， 聊且直书，
以俟博闻之者， 补兹漏焉。 朝议大夫守国子司业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段安节撰。⑨

段安节应该在宫廷中目睹过胡旋舞的演出， 因此上述说法是可信的， 而 《新唐书》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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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宋］ 陈旸 《乐书》 卷 １７３ “乐图论” 之 “骨鹿舞 （胡旋舞） ” 条，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２１１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７９８ 页； ［元］ 马端临 《文献通考》 卷 １４６ “乐十九·俗乐部 （女
乐） ” 条，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 第 １２８１ 页。
［唐］ 段成式撰， 吴企明点校 《乐府杂录》， 《唐代史料笔记丛刊——— 〈教坊记〉 》 （外三种）， 北京： 中

华书局， 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２７－１２９ 页。
参见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２１ 《礼乐志》， 第 ４７０ 页。
《乐书》 原文中 “掉” “皮” 以及重复的 “象” 字应为誊抄时的错误。 ［宋］ 陈旸 《乐书》， 《文渊阁四库

全书》 第 ２１１ 册， 第 ５７１ 页； ［元］ 马端临 《文献通考》 卷 １３７ “乐十·丝之属 （胡部） ”， 第 １２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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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燕乐乐部时， 采用 《乐府杂录》 “俳优” 条目说法， 因而导致 《新唐书》 燕乐行

文中 “胡旋舞” 置于 “高丽伎” 之后， 使人误以为胡旋舞属 “高丽伎”。 其实， 细读

《乐府杂录》 时就会发现， 其言说 “夷部乐” 采用的是举例的方式， 即有选择性地针对

个别乐器、 舞蹈， 但 《新唐书》 作为正史记载， 按理应全面地记载燕乐所涉各乐部、
乐器、 舞工、 舞种。 如果 《新唐书》 对所用史料不加分析甄别， 就很容易将史料表现

出的特殊性改换为普遍性以示人， 本文所言胡旋舞的乐部归属问题便是一例。

二、 文献对胡旋舞进献之记载

（一） 《通典》 《旧唐书》 及 《新唐书》
通过前文对 《通典》 和 《旧唐书》 的梳理， 我们发现两种史料仅仅是将 “胡旋

舞” 列入 “康国乐” 条目加以言说， 至于 “康国进献胡旋” 一事， 并未提及。 而这种

说法恰恰来自 《新唐书》， 其卷二百二十一下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 之 “西域下”
有云：

　 　 康者， 一曰萨末鞬， 亦曰飒秣建， 元魏所谓悉万斤者……人嗜酒， 好歌舞于

道……
开元初， 贡锁子铠、 水精杯、 码碯瓶、 驼鸟卵及越诺、 侏儒、 胡旋女子。①

《通典》 无与之相关记载， 仅言贞观二十一年康国进献黄桃一事。②

《旧唐书》 有与之相似记载， 却唯独不见 “胡旋” 二字， 其卷一百九十八 “列传第

一百四十八” “西戎” 言：
　 　 开元六年， 遣使贡献锁子甲、 水精杯、 马脑瓶、 驼鸟卵及越诺之类。③

另外， 米国、 俱蜜国进献胡旋的说法同样来自 《新唐书》， 如卷二百二十一下 “列
传第一百四十六下” “西域下” 记载：

　 　 米， 或曰弥末， 曰弭秣贺……开元时， 献璧、 舞筵、 师子、 胡旋女。
俱蜜者， 治山中……贞观十六年， 遣使者入朝。 开元中， 献胡旋舞女……④

（二） 《册府元龟》 与 《文献通考》
上述关于康国、 米国、 俱蜜国进献胡旋的记载被保留在了后世文献中， 如 《册府

元龟》 《文献通考》 等， 并且进献胡旋的国家又增加了史国。
《册府元龟》 卷九百七十一 “外臣部” “朝贡第四” 载：
　 　 ［开元七年］ 五月， 俱密国遣使献胡旋女子及方物。
　 　 ［开元十五年］ 五月， 康国献胡旋女子及豹， 史国献胡旋女子及蒲萄酒，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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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献马。 七月， 突厥骨吐禄遣使献马及波斯锦， 史国王阿忽必多遣使献胡旋女子

及豹。
［开元］ 十七年正月， 米国使献胡旋女子三人及豹、 狮子各一。①

《文献通考》 卷三百三十七 “四裔十四” 载：
俱蜜者， 治山中……贞观十六年， 遣使者入朝。 开元中， 献胡旋舞女， 其王那

罗延颇言为大食暴赋， 天子但慰遣而已。
同书卷三百三十八 “四裔十五” 载：

［史国］ 开元十五年来献舞女。②

此处 “舞女” 意指胡旋舞女当无疑。
综上， 我们认为胡旋最早应该是随康国乐进入中原的， 时间是天和三年 （５６８），

其性质按 《通典》 记载应该是通过突厥所获。 至于民间传入是否如 《 “胡旋舞” 小考》
所推测的早已有之，③ 不明。 至开元初， 胡旋舞工逐渐通过外交不断入贡唐政府， 包括

康国、 米国、 俱蜜国以及史国， 而且根据 “昭武为姓， 不忘本也” 的说法， 以康国为

首的这些邻国先后向唐朝进献胡旋舞工， 很可能是在当时达成了某种默契， 也从侧面反

映出唐代胡旋舞的流行以及社会的需求， 否则开元年间就进献六次之多的史实是不符合

投其所好这一外交逻辑的。

三、 文献中与胡旋舞相关之事迹

纵览数十年胡旋舞研究， 大部分均将胡旋舞与唐代两位历史人物———武延秀与安禄

山联系起来， 当然， 这与记载的匮乏不无关系， 因为正史中与胡旋相关的仅此二人。 或

许是受白居易 《胡旋女》 先入为主的影响， 胡旋舞在历史中除本身作为舞种的涵义外，
往往兼有 “媚上” “惑主” 的属性。

在唐本朝成书的文献中， 均不见相关记载， 如 《通典》 《唐六典》 等。 《旧唐书》
共出现两条记载， 按先后分别为卷一百八十三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外戚” 之 “武延

秀” 条、 卷二百上 “列传第一百五十上” “安禄山” 条， 其曰：
　 　 延秀， 承嗣第二子也……时武崇训为安乐公主婿， 即延秀从父兄， 数引至主

第。 延秀久在蕃中， 解突厥语， 常于主第， 延秀唱突厥歌， 作胡旋舞， 有姿媚， 主

甚喜之。 及崇训死， 延秀得幸， 遂尚公主。
安禄山， 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 本无姓氏， 名轧荦山。 母阿史德氏， 亦突厥巫

师， 以卜为业……少孤， 随母在突厥中……晚年益肥壮， 腹垂过膝， 重三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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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 方能移步。 至玄宗前， 作胡旋舞， 疾如风焉。①

《新唐书》 同样有两处记载， 分别出自卷二百六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外戚” 之

“武承嗣” 条、 卷二百二十五上 “列传第一百五十上” “逆臣上” 之 “安禄山” 条， 所

述内容基本同于 《旧唐书》， 不再赘引。 通过研读， 可以发现与胡旋舞相关的两位人物

在正史中均为反面形象， 胡旋舞则是其谄媚的政治工具， 从这个意义上讲， 史料反映的

信息很可能对胡旋舞的考证起不到显著作用， 以下试分析之。
首先， 两条史料均指向 “突厥”： 武延秀先是被困突厥， 返回， 之后再以突厥歌、

胡旋舞献媚安乐公主； 安禄山少时随母亲于突厥军中， 其母又是突厥巫师， 后以胡旋舞

逢迎玄宗皇帝。 这些似乎说明突厥与胡旋是有某种关系的， 而事实可能也是如此， 根据

前引 《周书》 《通典》 的记载， 胡旋是随康国乐在周武帝娶突厥皇后时进入中原的， 确

切时间是天和三年 （５６８）， 这个时间远远早于武延秀困于突厥的圣历元年 （６９８）② 和

安禄山出生的长安三年 （７０３）。③ 换句话讲， 不论武延秀与安禄山是在何时、 何地掌握

胡旋这一技巧， 均无涉胡旋最早的传播， 胡旋舞于 ５６８ 年就传入中原， 在此之前， 胡旋

已被突厥人所获， 那么胡旋完全有可能在唐或是突厥所控制的地域内流行， 对于身为贵

族的武延秀和少居突厥的安禄山来说， 善舞胡旋属平常故事。 只是， 与前述西戎诸国向

唐帝国进献胡旋的动机如出一辙， “媚上” 的第一要义亦是投其所好， 若非以安乐公主

和玄宗皇帝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对胡旋的喜好， 即便武、 安二人舞姿再出神入化， 也难以

捞取相应的政治资本。
第二条史料云： “ ［安禄山］ 晚年益肥壮， 腹垂过膝， 重三百三十斤， 每行以肩膊

左右抬挽其身， 方能移步。” 以唐代单位量值， １ 斤约合现在的 ６６２ 至 ６７２ 克，④ 照此推

算， 安禄山体重至少约为 ２１８ 公斤。 按原文所述， 其移步尚需左右抬挽， 那么， 腹垂过

膝且超过 ４００ 斤的安氏依然能在玄宗面前旋舞疾如风， 这怎么说也是不可想象之事。 看

来， 此处的记载多少带有演绎的成分， 其目的无非就是突出安禄山的阳奉阴违和反衬李

隆基晚年的昏聩怠政。 因此， 上述史料给予我们的信息仅是当时皇室及上层社会中是喜

好和流行胡旋舞的， 其大略时间范围为周武帝聘突厥皇后至唐玄宗时期， 将近二百年

时间。

四、 诗歌对胡旋舞的反映

目前所见直接描写胡旋舞的唐代诗歌有两首， 分别为唐元稹 《和李校书新题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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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任士英 《安禄山生年小考》， 《唐史论丛》 第 ４ 辑， １９８８ 年， 第 １７９ 页。
参见邱隆 《中国历代度量衡单位量值表及说明》， 《中国计量》 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４６ 页。



十二首》 之 《胡旋女》① 和白居易的 《胡旋女》。② 两诗题注均言及胡旋进献之事， 元

诗称： “天宝中， 西国来献”； 白诗则言： “天宝末， 康居国献之”。 根据前文对胡旋进

献记载之梳理， 史籍中并未发现天宝时期 （７４２－７５６） 有西戎进献胡旋的记载， 此大多

集中在开元年间 （７１３－７４１）， 加之元白二人所处时代大约从大历 （７６６－７７９） 至会昌

（８４２－８４６）， 与开元时期相距较远， 因此史籍中开元年间胡旋舞进献的记载应该更

可信。
两诗均以 “安史之乱” 作为创作背景， 这在诗文中十分明显， 如 “天宝欲末胡欲

乱” “天宝季年时欲变”。 两诗基调同为借胡旋对时局进行批判， 即 “盖其旨固在讽刺

习俗， 初无意于纪事也”。③ 因此才有 “胡旋之义世莫知” “中原自有胡旋者， 斗妙争

能尔不如” 的论断。 当然， 两诗最终是要传达 “有国有家当共谴” 和 “数唱此歌悟明

主” 的政治愿景。 综合来看， 诗中反映的历史信息与前文所述文献中与胡旋舞相关事

迹一致， 即玄宗时期宫中及贵戚多喜好胡旋舞， 这在陈寅恪先生 《元白诗笺证稿》 早

有结论， 而且寅恪先生还据此推论杨玉环亦长于此舞。④

在梳理完基本信息后， 来看两诗对于胡旋舞的具体描写。 元诗描述胡旋起舞动态

时， 使用多种意象来突出胡旋舞旋转之快， 如断根蓬草、 羊角疾风、 竿头朱盘、 炫目日

光、 宝珠光晕等， “笡”⑤ “回” 字的使用说明舞姿中应该包括反身旋转的动作， “柔软

依身” “巧随清影” “裴回绕指”⑥ 不仅表现出舞态具柔和轻盈之貌， 同时也意指胡旋

舞女应着质地轻薄的长衣， “轻巾” “佩带” “环钏” 则说明舞女所着饰物包括长巾、
飘带、 环、 钏等。

白诗首先点出为胡旋舞伴奏的乐器———弦与鼓， 结合文献记载、 诗句描述以及唐代

流行乐器， 此处 “弦鼓” 应是一种泛指， 即当时为胡旋舞承担伴奏的乐器主要包括弹

拨类弦乐器和鼓类打击乐器。 白诗使用蓬草来比喻胡旋舞旋转的状态， 这与元诗是一致

的。 另外， 借 “奔车轮缓旋风迟” 来反衬旋转之疾， 而 “左旋右转” 同样说明胡旋包

含反身旋转的姿态。 至于胡旋女服饰， 白诗鲜有着墨， 仅有 “弦鼓一声双袖举” 一语，
如果按元诗说法胡旋女上身着长衣， 那么该长衣款式应该为长袖， 因为飘逸的长衣长袖

更能展现 “回雪飘飖转蓬舞” 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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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 长衣貌。 徐铉等案曰： “ 《汉书》 ‘裴回’ 用此， 今俗作 ‘徘徊’， 非是。” 参见 ［汉］ 许慎 《说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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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胡旋舞所用服饰

至此， 我们发现诗歌对胡旋舞的描述与史籍的记载是有一定出入的， 主要体现在舞

工服饰和伴奏乐器两个方面。 此问题同样暴露在先前的胡旋舞研究中， 大部分文章只是

一笔带过， 并未深究。 按之前文献梳理， 舞工按燕乐仪轨应着绯袄， 锦领袖， 绿绫浑裆

袴， 赤皮靴， 白袴帑。
“绯” 者， 帛赤色也。①

“袄” 在 《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 中的解释是： “较腰襦为长， 较袄子为短； 大襟、
窄袖。 通常以厚实织物为之， 内缀衬里。”②

“锦” 是 “以真丝为原料的多彩提花织物”。③

“浑裆袴” 乃 “合裆之裤”， 裤管宽松且裤腿较短， 大约在膝部位置。④

“绫” 为 “斜纹丝织物， 质地轻薄柔软， 外表光滑平整。”⑤

“赤”， 南方色也。 郑注 《易》 曰： “朱深于赤”。⑥

“靴” 则 “起自西域， 其制短勒。”⑦

“袴帑” 属唐代军服， 最早源自西北军中， 主要出现于开元、 天宝年间。 是直接贯

穿或紧缚于膝下足上， 以麻布制成的便于跳腾远行之物， 通常与靴、 袴等配合使用。⑧

综合以上信息， 可以得出 “康国乐 （伎） ” 中胡旋舞工具体服饰， 即上身着较为

紧致、 厚实的红色大襟窄袖上衣， 领口和袖口皆以锦装饰。 下身穿绿色绫质半长裤与白

色袴帑。 足登红色皮质短靴， 靴筒与袴帑下沿相接。 可见， 这种胡旋舞服是难以与诗歌

所谓 “柔软依身著佩带， 裴回绕指同环钏” “弦鼓一声双袖举， 回雪飘飖转蓬舞” 相对

应的。 那么， 是否可以将其理解为是文献记载与诗歌描写的矛盾呢？ 笔者认为两种说法

并不矛盾， 之所以出现该问题是因为通常的研究忽略了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胡旋舞

的使用场合， 这也是本文强调燕乐仪轨的原因， 让我们再来回顾 《通典》 卷一百四十

四 “乐悬” 的记载：
　 　 凡大燕会， 设十部之伎于庭， 以备华夷： 一曰燕乐伎……十曰康国伎……⑨

“四方乐” 之 “西戎五国” 之 “康国乐” 条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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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汛、 高春明编著 《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２２２ 页。
参见周汛、 高春明编著 《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 第 ５０６ 页。
参见周汛、 高春明编著 《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 第 ２７２ 页。
参见周汛、 高春明编著 《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 第 ４９７ 页。
参见 ［汉］ 许慎撰， ［清］ 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 第 ４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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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国乐， 工人皁丝布头巾， 绯丝布袍， 锦衿。 舞二人， 绯袄， 锦袖， 绿绫浑裆

袴， 赤皮靴， 白袴帑。 舞急转如风， 俗谓之胡旋。①

所以， 文献记载的胡旋服饰是在大燕会时所用， 其目的很明确——— “以备华夷”。
这尽管是文献同类记载中出现最为频繁的， 但就胡旋舞的实际使用而言， 它绝不常见，
因为即便唐帝国实力再雄厚， 此类 “设十部之伎于庭” 的燕会也不可能频繁举行， 我

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胡旋舞表演的正式场合。 前文已谈到， 唐中期的皇室及上层社会是喜

好和流行胡旋舞的， 那么此时胡旋舞的表演相对而言可以视作非正式场合， 其功能完全

以娱乐为主， 当然也包括后世引申出的诸如武、 安二人以及元、 白诗作中反映的通过惑

主、 媚上以满足个人政治欲望的情形。 在此类非正式场合中， 应该有即兴表演的可能，
加之不存在燕乐规制方面的要求， 所以如质地轻薄的长衣， 甚至普通常服都有可能出

现。 试想， 大腹便便的安禄山进宫以胡旋博玄宗一笑， 宫内不应该有适合其穿戴的胡旋

装束， 即便安氏早有准备， 这种即时发生的情势也不允许有临时换装准备的时间， 所以

安氏舞胡旋也只能是常服示人。

六、 胡旋舞伴奏乐器

前文梳理文献记载时， 就已提及为胡旋舞伴奏所用乐器的问题。 根据白诗描述， 所

用乐器至少包括弦乐器与鼓类乐器， 但文献中却无任何弦乐器使用的记载， 如 《通典》
《旧唐书》 《新唐书》 所说乐器包括笛、 正鼓、 和鼓、 铜钹等四种。 对此问题， 石田先

生在 《 “胡旋舞” 小考》 一文中就已发觉， 文章是这样说的：
　 　 在任何情形下， 乐队是否都以这个数目的乐器组成， 实是一个疑问。 在白氏乐

府内有 “心应弦， 手应鼓” 的句子， 而上引乐器表中， （石田文所引乐器与本文所

引基本一致， 笔者注。） 却完全没有一件类似的弦乐器。 当时所用的 “弦”， 虽未

知其是为琵琶？ 为阮咸？ 为箜篌？ 可是不能不承认当时是奏着某种弦乐器的。②

遗憾的是， 石田先生的推论仅仅至此且未再深入， 但第一句话就再次点出问题的关

键———胡旋舞的使用场合。 我们暂且搁置有无弦乐器的问题， 继续分析关于胡旋舞的场

合。 前文将胡旋舞的表演分为了正式与非正式两个类别， 可以看到两类中出现的服饰是

不相同的： 正式场合符合燕乐规制； 非正式场合则突出即时即兴。 照此推理， 伴奏乐器

也应该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 这与服饰在本质上是类同的。 因为在即时即兴的情况下，
不可能迅速匹配一支符合规制的乐队， 只能随机应变， 前述史籍所载武、 安二人舞胡旋

事迹即为明证。 所以非正式场合下表演胡旋舞应包含哪些伴奏乐器已难以定论， 但有一

点是肯定的， 无论正式与非正式场合， 胡旋舞应该有固定使用的乐曲， 如 《乐府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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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 《胡旋》。
那么， 我们来讨论燕乐中胡旋舞所用乐器。 从严格意义上讲， 笛、 正鼓、 和鼓和铜

钹四种乐器是为 “康国乐” 伴奏的， 这在 《隋书》 中早有明确记载。 当然， 胡旋舞在

唐代被列入 “康国乐” 中， 也就意味着这四种乐器同样可以在胡旋舞表演中使用。 前

文已经说明， 仅仅四种乐器不足以支撑起燕乐某一乐部的展演， 甚至其中还不包括弦乐

器。 那可能只有一种， 文献记载只是略写， 未列出 “康国乐” 真实使用的全部乐器。
我们以 《通典》 为例进行分析， 《通典》 是将燕乐各乐部所使用乐器和编制， 乐、

舞工服饰和人数列入 “四方乐” 中进行叙述的， “四方乐” 之下又分 “东夷二国” “南
蛮二国” “西戎五国” “北狄三国” 等条目， “康国乐” 属 “西戎五国”。 相对而言， 其

他乐部信息应该是完整的， 如 “高昌乐” 所用乐器十二种， “龟兹乐” 有十四种之多，
“疏勒乐” “安国乐” 同为十种， 唯独 “康国乐” 为四种。① 从各乐部规模而言， “康国

乐” 乐器种类偏少意味着所用乐工人数较少， 这样就无法在正式燕乐场合与同为 “西
戎” 的其他乐部形成均衡之势， 随之而来的音响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这似乎难以表现

唐代 “凡大燕会， 设十部之伎于庭， 以备华夷” 的气势。 而且 “西戎” 其他四个乐部

均使用琵琶 （四弦）、 五弦琵琶、 竖箜篌这三种弦乐器， 既然将 “康国乐” 也列入其

中， 说明五个乐部在地域风俗、 音乐文化方面是相似或有联系的， 所以 “康国乐” 中

理应存在弦乐器， 加之前引 《通典》 中就出现康国流行 “大小鼓、 琵琶、 五弦箜篌、
笛” 的记载， 所以我们认为 “康国乐” 通过突厥进入中原继而被编入燕乐的过程中是

有弦乐器存在的， 那么为 “康国乐” 中胡旋舞伴奏的乐器当然也包括如琵琶 （四弦）、
五弦琵琶、 竖箜篌之类。 至于唐代及其后世文献为何仅列出四种乐器， 目前囿于史料无

法做进一步推论， 但自 《通典》 之后， 凡记载胡旋舞的文献如 《旧唐书》 《新唐书》
《文献通考》 等均言所用乐器为笛、 正鼓、 和鼓、 铜钹四种。②

正鼓与和鼓， 在 《通典》 卷第一百四十四同样有明确记载：
　 　 正鼓、 和鼓者， 一以正， 一以和， 皆腰鼓也。③

《旧唐书》 记载与此同， 不再重复。 《文献通考》 卷一百三十六 “乐九” 将二鼓列

于 “魏鼓” 条中：
　 　 魏鼓 （杖鼓　 相鼓　 细腰鼓　 正鼓　 和鼓） ……唐有正鼓、 和鼓之别， 后周

有三等之制。 右击以杖， 左拍以手， 后世谓之杖鼓、 拍鼓， 亦谓之魏鼓。④

其卷一百三十五 “乐八” 又云：
　 　 腰鼓　 腰鼓之制， 大者瓦， 小者木， 皆广首纤腹。 沈约 《宋书》： “萧思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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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细腰鼓。” 岂谓此欤。①

“正”， 《说文解字》 称 “是也”；② 《广韵》 解释为 “正朔” 或 “正当也， 长也，
定也， 平也， 是也， 君也”。③ “和” 在 《说文解字》 中为 “相应” 之意；④ 《广韵》 谓

之 “和顺也， 谐也， 不坚不柔也”。⑤

正鼓与和鼓作为腰鼓类乐器， 外形同为广首纤腹， 说明二鼓音色相近， 区别在于鼓

体体量的大小， 鼓体较大者音高较低， 鼓体较小则音高较高。 所以， 《通典》 卷一百九

十三所言康国流行的 “大小鼓” 极有可能就是正鼓与和鼓。 依字面意思， 正鼓应为主

音鼓， 和鼓则是辅音鼓。 二鼓在演奏中配合使用， 在统一音色下以达到高低错落， 遥相

呼应的音响效果。 巧合的是， 这种正、 和之分同样体现在为胡旋舞伴奏的另一打击乐器

———铜钹之上。
《文献通考》 卷一百三十四 “乐七” 记载：
　 　 正铜钹　 铜钹亦谓之铜盘， 本南齐穆士素所造。 其圆数寸， 中间隆起如浮沤，
出西戎、 南蛮、 扶南、 高昌、 疏勒之国。 大者圆数尺， 以韦贯之， 相击以和乐。 唐

之燕乐清曲有铜钹相和之乐……然有正与和， 其大小清浊之辨欤。⑥

可见， 铜钹是唐代燕乐、 清乐以及胡部诸乐中重要的一种打击乐器。 按 《文献通

考》 的说法， 铜钹同样有正、 和之分， 区分标准就是铜钹的体量与音高。
照此推断， 前文引 《通典》 《新唐书》 所言为康国乐胡旋舞伴奏的乐器编制包含

“笛二， 正鼓一， 和鼓一， 铜钹二” 应该是确实的， 腰鼓与铜钹同为一正一和， 不仅符

合记文献记载， 而且体现出乐器声部间的均衡。 因此， 《旧唐书》 所谓 “铜钹一” 的说

法需要修正， 当然也不排除此 “一” 是文献辑录出现讹误的可能。 综合以上文献考证

并结合唐代对康国等其他乐部用乐记载， 可以得出康国乐中胡旋舞表演即胡旋舞正式演

出时的伴奏乐器及编制为： 琶琶一， 五弦琶琵一， 竖箜篌一， 笛二， 正鼓一， 和鼓一，
正铜钹一， 和铜钹一。

至此， 通过对各类文献的梳理， 我们在胡旋舞记录、 传播、 使用场合、 服饰和伴奏

乐器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但诚如本文开篇提及， 只有文本与图像的相互支撑与印

证， 才有可能揭开其在历史中的真实面目。 因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笔者将结合文献研

究结论对以敦煌石窟壁画为主的各类疑似胡旋舞图像进行全面收集、 归纳和考证， 以最

大限度地勾勒胡旋舞旋转千年的轮廓与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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